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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18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  2020 年 3 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

章程的议案》，章程中拟增加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百

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在提名董事候选人前（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外），同

意按其提名的董事人数占全部董事会成员（独立董事除外）的比例为

公司的经营发展、银行融资提供帮助并出具承诺书，具体实施细则由

董事会制订”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补充披露“为公司的经营发展、银行融资提供帮助”的内

容、形式，说明“提供帮助”的具体执行方式，是否存在期限或其他

要求，并结合上述事项说明你公司在章程中增加相关条款的原因、目

的及合理性； 

2、请补充披露“承诺书”的具体内容或要求，并根据本所相关

规则判断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股东根据章程出具的承诺是否构成对上

市公司的承诺，并说明出具“承诺书”的法律后果； 

3、请补充披露“提供帮助并出具承诺书”的程序要求，是否需

在提名董事候选人前完成、是否需同意才可提名董事候选人。如是，

请说明对依法享有董事提名权的股东强制增加承诺等其他要求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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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的规定，是否剥夺或者限制

股东的法定权利； 

4、请补充披露“实施细则”的具体内容，如暂未制定“实施细

则”，请说明制定相关规则的具体计划、时间安排、内容筹划等； 

5、请说明你公司现有董事的提名情况，如相关董事由股东提名

或与你公司股东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等的，请说明相关股东

对你公司经营发展、银行融资所提供的帮助情况，以及是否符合你公

司拟新增《章程》条款的规定； 

6、请说明现有董事续聘的，相关股东是否需符合拟新增《章程》

条款的规定； 

7、请你公司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8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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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